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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龍崎區龍崎國民小學 105 學年度 

  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山林、野外與孩子(畢業旅行) 

參與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級□八年級 

□九年級 

辦理地點 

□在地鄉鎮 □鄰近鄉鎮 ■鄰近縣市 □鄰近縣市及全國各地 

□非上述地點(請述明原因) 

 

 

設計者(群) 龍崎國小教學群 

預估辦理時間 第  17  週，為  106  年 6  月 預估參與人數 15 人 

教學資源 

（可複選） 

■ 農林漁牧戶外體驗（如漁市、海港、農場、牧場、休閒農業

區、生態中心、自然教育中心、國家公園…） 

□ 臺灣十八處世界遺產潛力點（如嘉南大圳、烏山頭…） 

□ 運動場地設施，觀賞運動競賽或體育表演 

□ 社教機構（如藝文館所、地方文化館、縣市主題館、古蹟…） 

□ 地方產業、觀光工廠 

□ 結合本市公車路線進行校外教學 

□ 其他：                           

主要景點 

路線規劃 

(第一天)6 月 8 日 
7:20 到校-7:40 集合出發 
9:40 埔里台一休閒農場 
10:10 南投人止觀 
11:30 合觀山區鳶峰 
12:00 合歡山登山口 
14:00 合歡山 
15:00 武嶺 

15:30 石門山登山口 
16:00 石門山 
17:00 觀雲山莊(宿) 
20:00 夜間課程分享與天文觀測 
(第二天)6 月 9 日 
06:00 起床-7:00 用餐 
08:30 合歡北峰登山口 
10:30 合歡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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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合歡北峰登山口 
18:00 龍崎國小 

與學校課程結

合相關性分析 

1.本校的願景為「健康、快樂、關懷及創造」透過山野教育的實施，也有
助於讓學生走出戶外、迎向運動與健康；在自然的體驗過程與貼近生活的
大自然中建立起快樂的學習；從土地的環境倫理、生命關懷及山林的守護
建構出等人與環境的關懷；發掘周邊環境特色、善用山野環境資源，透過
課程統整及教學實踐讓學生有「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刻苦耐勞、冒險犯
難」的勇氣與智慧，在面對各種變幻無常的山野環境裡，孕育出更多的創
意與創造力。 
2.本校的持色,以生態學校為主軸從台美生態學校到永續校園的建立，結合
山野教育的實施更能致力在建立學生一個健康、快樂的學習情境；培養學
生獨立自主、團隊合作、挑戰自我、環境關懷、問題解決力與創造力。孩
子的學習，透過山林野地印證學科知識，進而發展出更健全的生活智慧與
勇氣，提供孩子從事戶外教育的機會，讓學習走出教室。 

教學流程 

（一）課程規畫 

台灣是全球高山密度最高的島嶼之一，擁有奇、險、峻、秀，

且山容起伏明顯的雄偉險峻。藉著閱讀這些山的地理與歷史，

就可以建構起台灣山岳的開拓史、原住民族的發展史，以及

瞭解許多關於山的故事或是親自體驗台灣山林之美的機會。故我

們希望藉由課程增進學生對自然的了解、培養進入山林的能力、進

而帶領學生實際走進山林。 

透過山野教育課程的學習，增進學生山林採索的知能，以自然

體驗發展學生之間合作學習及山林環境的素養。 

（二）課程推動策略 

1.以山林為教育場所，透過山野課程提升老師與學生對土地的互

動與感受深度。 

2.以探索體驗為核心，透過探索與登山活動引導老師與學生探究

土地倫理、生命關懷及合作學習的精神。 

3.以實踐行動為依歸，將山野知能融入日常生活，培養學生行動

力和守護山林的執行力。 

（三）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 

      〈高山探索課程-大凍山及合歡山〉 

 

人與自己 人與探索 人與山野 

體能開展與體力訓

練 
團隊合作與文化理解 

環境感知與環境

意識 

1. 跑步體能訓練 

2. 大凍山體能訓練 

3. 合歡山探索課程 

1. 經驗傳承與分享 

2. 探索教育的體驗與

歷程 

3. 閱讀山林的故事 

1. 高山天文生態

課程 

2.無痕山林與環

境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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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實施期程 

日    期 
活  動  事  

項 
備  註 

4/1~5/31 
學生自主練
習跑步 

操場或自行找地
點 

5/10(三)13:30~16:00 
室內課程暨
家長說明會 

本校六年甲班教
室 

5/17(三)14:00~16:00 
行前會說明
會 

本校六年甲班教
室 

6/7(三)08:00~08:40 
個人裝備檢
查 

本分校六年級教
室 

6/8(四)-6/9(五)07:00~18:00 合歡山山區 南投信義鄉 

 
 

教學實施 ■學習單 ■學習手冊 ■學習心得 

備註 

 

 

 

註：一、請依教育部 101 年 11 月 7 日臺國(二)字第 1010200459 號函「國民中

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辦理。 

    二、校外教學結束後，得視活動情形召開檢討會，檢討本次活動優、缺點、

改進意見及建議事項，做為爾後辦理參考。 

 

相關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